
宜蘭縣輔具資源中心 

二手輔具媒合贈與實施計畫 

109.10.23修訂 

為促進二手輔具資源充分運用妥善，提供輔具需求者完整輔具

服務，特訂定本實施計畫。 

一、媒合轉贈對象： 

設籍或實際居住於宜蘭縣，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，並經由本縣 

輔具資源中心(以下稱本中心)評估需求，且願意接受本中心訪視及後

續追踨服務者。 

1.無身心障礙證明或身障資格不符，且確實有輔具需求者。 

2.輔具使用人具社會救助資格(低收/中低收入戶)或長照低/中

低老人資格，無法負擔輔具購買費用者。 

3.經醫師評估病情狀況已不可逆(癌症末期、安寧緩和)之個

案。 

4.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(家庭經濟主要來源者)發生事故，

使家庭生活陷入困難，且確實具輔具需求者。 

5.因天然災害發生有輔具需求之受災者(戶)。 

6.經主管機關、當地村里長認定特殊境遇，且確實具輔具需求

者。 

二、應備文件 

1.使用人及代理人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。 

2.身心障礙證明正、反面影本。 

3.單位轉介單。(社福團體、縣府機關轉介之案件需檢附) 

4.其他相關證明文件：如：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證明、診斷

證明書等。 

三、媒合轉贈之輔具：以二手堪用之輔具為主(拐杖、助行器、氣墊

床、居家用照顧床、輪椅等)，二手輔具媒合項目，依其輔具實



際需求，由本中心社工及輔具評估人員評估後進行媒合轉贈。 

四、領取方式： 

1.需自取輔具項目：單拐、四腳拐、助行器、輪椅、便盆椅、

氣墊床、抽痰機。 

2.可協助載送項目：居家用照顧床、電動輪椅、電動代步車，

等大型輔具。 

3.無能力自取輔具者經輔具中心主管或社工評估認定後可協助

運送。 

五、其他:若有特殊輔具需求，可來電與本中心社工人員或專業輔具

評估人員討論，評估後且有該項輔具，可二手媒合。 

六、本處理流程未盡事項得隨時檢討修正並經開會討論後另行公

告。 


